人才调入我市服务指南
政策依据：昆政规（2012）13号 《市政府关于印发昆山市大专以上及技术技能人才落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拟引进的人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身体健康；
（二）未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三）已在我市办理居住证、就业登记手续和缴纳社保；
（四）本人及配偶均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
（五）无违法犯罪记录。
用人单位申请引进符合上述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由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予以办理。
（一）经市人才办认定并在任期内的昆山市级以上各类高层次人才，年龄不超过其对应的人才认定标准规定的；
（二）具有经全国统考取得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江苏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认定有效的省外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在55周岁以下的；
（三）获得高级技师、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年龄分别在55周岁、50周岁以下的；
（四）具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学历，年龄分别在55周岁、50周岁、45周岁以下的；
（五）通过国家教育部认证学历的留学人员来昆就（创）业，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
（六）在本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并被评为昆山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
  注：上述引进人员，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三个月以上。
（七）引进下列人员，需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二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
（1）具有大专学历的人员；
（2）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
（3）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一）至（七）项人员，除本人可以直接引进外，允许其配偶（在昆工作）及未成年子女随迁。
 

申报材料:
1.《调动人员情况表》一式二张，调入所在单位意见由调动人员的工作单位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要求如实填写表格，在一张A4或16K纸上正反页打印）
2.《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户口簿》或者《户籍证明》、《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户口地派出所审核确认的户籍材料）
4.学历验证报告（可在正式申报的同时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身份证原件到诚信认证窗口办理）。
5. 凡申请调入人员需提供外地户口所在公安部门出具的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江苏省范围内户口的可持本人身份证的原件与复印件和调动人员情况表（工作单位已盖章）到昆山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公安局户政窗口对面盖章（电话：57385866）。
6. 调动人员提供户籍地计生部门出具的《拟调人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原件和复印件。
7. 已婚或离异人员提供结婚证或离异证的原件和复印件，除以上材料另需昆山市户口迁入人员家庭计划生育情况登记表【调入地村（社区）、街道、镇计生办逐级盖章，表格见相关附件下载】。
 ※允许配偶(在昆合法就业并缴纳社保）及未成年子女随迁，还需要补充以下材料：
 ①配偶需要随迁的提供本说明中申报材料所列的各项资料。
配偶不随迁的，提供不随迁的书面声明，单位在职证明或者无业证明，户口本和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②未成年子女提供《出生证明》及子女《户口本》或者《户籍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8. 符合受理条件的还需要提供已参加保险记录（ 可登录昆山市社会保险服务网www.kssbzx.net.cn打印社保缴费明细，或凭个人身份证至社保中心五楼综合科办理，二种证明方式同等有效 ）。 
9. 在昆山有自购房产的提供本市房屋产权证、土地证、产权共有权证原件和复印件。
昆山市户口迁移审批须知
 购房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单位职工）
一、设定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
申请→审批→发证
三、申报材料：
1、本人申请；
2、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以房产证上签发日期办理3年以上，面积达80平方米以上）；
3、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被本市单位合法聘用且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申请日连续工作满5年以上且目前须在职）；
4、养老金手册、医保手册的原件、复印件及社保、医保的缴费清单（社保、医保缴费需用工单位向昆山市社保中心自缴费之日起至申请日连续正常缴纳3年以上，补缴养老金不予采纳）；
5、工资卡或单位原始工资单原件及复印件（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昆山市上一年平均水平）；
6、迁入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户籍证明；
8、整户迁入的需提供结婚证、家庭成员关系证明、配偶无业及未成年子女（18周岁以下）允许随迁：随迁配偶是城镇的须提供原户籍地镇以上劳动部门出具的无业证明、农村户口的可提供当地村委会证明；
9、原户籍地镇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和在昆现房屋居住地镇（街道）计生部门证明（违反计划生育的整户不予迁入）；
10、迁移人户籍地派出所出具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
11、其它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咨询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迁入人员原户籍乡镇计生办证明》、《昆山市迁入人员家庭计划生育登记表》
 

购房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经商、兴办产业）
一、设定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
申请→审批→发证
三、申报材料：
1、本人申请；
2、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以房产证上签发日期办理3年以上，面积80平方米以上）；
3、本人经营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办理3年以上）；
4、纳税证明（个人累计人民币20万元以上，由税务部门出具纳税清单）；
5、迁入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迁移人户籍证明；
7、整户迁入的需提供结婚证、家庭成员关系证明、配偶无业及未成年子女（18周岁以下）允许随迁：随迁配偶是城镇的须提供原籍地镇以上劳动部门出具的无业证明、农村户口的可提供当地村委会证明；
8、原户籍地镇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和在昆现房屋居住地镇（街道）计生部门证明（违反计划生育的整户不予迁入）；
9、迁移人户籍地派出所出具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
10其它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咨询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迁入人员原户籍乡镇计生办证明》、《昆山市迁入人员家庭计划生育登记表》
 

购房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退休人员）
一、设定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
申请→审批→发证
三、申报材料：
1、本人申请；
2、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以房产证上签发日期办理3年以上，面积达80平方米以上）；
3、迁入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原籍的医保手册、社保手册及退休证原件及复印件；
5、户籍证明；
6、退休工资证明（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昆山市上一年平均水平）；
7、迁移人户籍地派出所出具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
8、其它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咨询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
 

购房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投资纳税）
一、设定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
申请→审批→发证
三、申报材料：
1、本人申请；
2、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办理3年以上）；
4、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原件及复印件（需个人投资人民币100万元以上）；
5、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清单（个人累计纳税人民币20万元以上）；
6、迁入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户籍证明；
8、整户迁入的需提供结婚证、家庭成员关系证明、配偶无业及未成年子女（18周岁以下）允许随迁：配偶是城镇的须提供原籍地镇以上劳动部门出具的无业证明、农村户口的可提供当地村委会证明；
9、原户籍地镇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和在昆现房屋居住地镇（街道）计生部门证明（违反计划生育的整户不予迁入）；
10、迁移人原籍地派出所出具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
11、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办理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窗口，咨询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迁入人员原户籍乡镇计生办证明》、《昆山市迁入人员家庭计划生育登记表》
 

“父母投靠子女”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一、设立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申请—审批—发证
三、申报材料：
①子女申请（父母均需满55周岁以上）；
②子女房屋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父母当地的户籍证明；
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证明；
⑤父母在当地或本市的社保部门出具的养老保险参保证明；
⑥父母及申请子女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⑦父母户籍地派出所出具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
⑧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承诺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窗口，联系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
 

 “夫妻投靠”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一、设立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申请—审批—发证
三、申报材料：
①申请（户口在昆山一方的提出）；
②结婚证含复印件（3年以上）；
 ③房产证含复印件；
④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⑤配偶（迁移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
⑥配偶是城镇的须提供户籍地镇以上劳动部门出具无业证明，配偶系农村的须提供户籍地村委会证明；
⑦配偶户籍地镇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和在昆现居住地镇（街道）计生部门证明（违反计划生育的不予迁入）；
⑧配偶户籍地派出所出具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或活动的记录证明。
⑨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承诺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窗口，联系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迁移人原籍乡镇计生办证明》、《昆山市户口迁入人员家庭计划生育情况登记表》
 

 “未成年子女”申请入户审批须知
 

一、设立依据：
     昆政发[2005]47号《昆山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
二、办事程序：申请—审批—发证
三、未成年子女（18周岁以下）投靠父母申请入户需提供的材料）：
①父（母）申请；
②父母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父母子女户籍证明；
⑤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⑥ 父母及子女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十六周岁以下子女根据实际申领情况）。
⑦父（母）户籍地镇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和在昆现居住地镇（街道）计生部门证明（违反计划生育的不予迁入）。
⑧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承诺时限：8个工作日
 五、收费项目：无
 六、办理窗口：公安局（户政）窗口，联系电话：57385852   
七、相关表单：《户口申请表》、《迁移人原籍乡镇计生办证明》、《昆山市户口迁入人员家庭计划生育情况登记表》
 

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须知
一、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证管理办法》
二、办理程序、申报材料：
1、公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公民需本人携本人户口簿及复印件、二代身份证领取凭证及复印件、急需使用临时身份证的相关证明资料到昆山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申请，填写《临时身份证申请表》办理。
2、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父母）代为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须提供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父母子女关系证明。户口簿及复印件、二代身份证领取凭证及复印件、急需使用临时身份证的相关证明资料到昆山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公安（户政）窗口申请，填写《临时身份证申请表》办理
三、办理时限：
手续齐全当即办结。
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依据苏价费[2004]159号、苏财综（2004）43号，临时身份证收取10元/证。
五、办理窗口： 公安局（户政窗口）   联系电话：57385852 
六、相关表单：《临时身份证申请表》
 

边境通行证办理须知
一、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
二、办事程序：受理-审查-发证
三、申报材料：
1、《边境通行证申请表》。
2、在职人员填表后，由本单位同意盖章，其它人员填表后，由所在地派出所同意盖章。
3、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外来户口的同时提供在昆暂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4、《边境通行证》实行一人一证，并与居民身份证同时使用。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单独签发，可与持证人偕行，但不得超过2人。另在申请表备注栏中注明与申请人的关系，同时携带《户口簿》等有效证明材料。
5、下列人员不予受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有犯罪嫌疑的人员；被判处刑法正在服刑的人员；正在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公安机关认为不宜前往边境管理区的人员。
四、办理时限：手续齐全的当即办结。
五、咨询电话：57385852 
六、相关表单：《边境通行证申请表》
